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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从对20个西方和东欧国家照料孩子制度和妇女就业情况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不同国家照料孩子的福利制度对妇女就业确有影响，但它只是充分条件，不是必要条件。影响一个国家妇女就业水平的因素是多方面

的，其中国家的主流政治理念是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另外，国家的整体生活水平、劳动力市场的情况等都会影响妇女的就业水平。研究表明，这20个国家的妇女就业水平有着聚敛的发展趋势。   

    英文提要：Through an analysis between childcare system and women’s employment in twenty western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we can conclude that different childcare system do affect women’

s employment in a country.But it is just an advanced condition not a requirement one.The causes of women’s employment are many-

faceted.Among them,the main ideology is the most important,followed by the whole living standards,and the labor market conditions in a country.The studies also show that the trends of levels of women’

s employment in the different countries are conver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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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儿育女是人类社会赖以存续和发展的基础和纽带。但是，照料孩子不仅需要大量心血和精力投入，也需要花费很多时间。许多国家的妇女在生育之后即退出就业舞台回到家庭，无疑，照料孩子成为阻碍妇女就业的最主要

因素之一。为了鼓励妇女积极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尽可能减少父母尤其是母亲照料孩子的时间，各国都采取了不同的照料孩子制度，主要包括：一是利用公共基金设立看护幼儿的机构或中心（如托儿所、幼儿园等）；二是国家实

施父母照料孩子的休假制度（以下简称父母休假制度）。本文对20个西方及东欧主要国家的照料孩子制度进行了考察，并对照料孩子制度的实施与妇女就业间关系进行了分析，可望对我国妇女就业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些参考。   

      一、根据有无照料孩子制度及其优惠程度，将所研究国家分为4种类型   

    根据不同的指标可将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体制分为多种类型，Esping-Andersen曾根据西方国家养老金制度、就业结构和权力结构的特点，将西方国家的福利体制划分为3种类型，即自由型、保守型和社会—民主型。自由型福

利体制的特点是市场对福利体制起着主导作用，只有在市场调节失败后，国家才进行干预；该体制的福利收益是中等程度的，通常只分配给低收入者；国家设立一些社会保险项目。在保守型体制中，福利的提供受工资制度支配，

通常是按行业或部门进行组织，福利权利附着于社会阶层和地位；该福利体制委家庭以重大责任，丈夫养家活口，妻子料理家务的观念根深蒂固，只有当家庭无法维持生计时，国家才稍作补偿。社会—民主型福利体制基于所有公

民的平等权利，其社会福利的收益是普遍的，福利权利基于公民权利，国家有义务保证所有公民就业，社会福利的范围很广。   

    但是Esping-Andersen的分类也有缺陷，主要原因是该分类没有考虑到家庭在福利体制中的作用，忽视了无报酬劳动的重要性。本文以国家有无照料孩子制度及其优惠程度为指标，将20个国家分为4大类型。与上述分类相比，

除增加了东欧前社会主义福利体制类型以外，法国、挪威和荷兰3国的归类与Esping-Andersen有所不同。如法国在上述分类中属于保守型国家，但由于法国在照料孩子的福利方面有较优惠的措施，本文将其归于社会—民主型；挪

威的情况刚好相反，由于它在照料孩子方面的规定比所有社会—民主型国家都要落后，因此被归于保守型；荷兰的福利体制介于保守型和社会—民主型之间，但若考虑到照料孩子方面，显然应属保守型。具体分类见表1。   

      表1 西方和东欧20国照料孩子的福利类型   

自由型        保守型   

加拿大、英国、美国  希腊、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   

           荷兰、挪威、葡萄牙、西班牙   

社会—民主型     前社会主义型   

丹麦、法国、瑞典   保加利亚、捷克共和国、斯洛伐   

           克、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   

      

      二、4种类型福利体制国家的照料孩子制度   

    如前所述，照料孩子制度可分为父母休假制度和国家利用公共基金设立看护幼儿的机构或中心的情况（见表2，表3）。以下按4大类分别考察。   

      表2 20个国家日间托儿机构利用情况：3岁以下儿童上公立托儿机构的比例(%)   

    附图{D423O603}   

    注：a.欧盟国家的数据年份为1988/1989年和1995年。   

    b.此数据儿童年龄在0～5岁。   

    c.此数据为非公立托儿中心。   

      表3 1995年前20个国家父母休假制度一览表   

    附图{D423O604}   

    注：a.有些国家采用该制度的年份不详；表中年份为首次提及该制度的年份。   

    b.该数据指目前父母休假的假期长短。   

    c.1989年前，罗马尼亚的父母休假是不带薪的。虽然父母有权在家照顾孩子直到孩子3岁，母亲也可在3个月产假休完之后回到工作岗位。   

    （一）自由型福利体制国家的照料孩子制度   

    在自由型国家中，一切都交与市场，看护孩子不被看作是国家责任，只有当市场或家庭都无法为看护孩子提供保障时，国家才会介入。美国是这一类型的典型例子，它的一些福利项目和法案总是为孩子提供保障底线。美国政

府认为，父母休假的安排可以由雇主和雇员之间协议而定。基于这种认识，直到现在，美国还没有引进看护孩子的父母休假制度。英国和加拿大同样如此，没有父母休假一说，政府几乎没有设立托儿机构。英国自1990年以来，用

于建设学前儿童机构的公共基金数目一直在下降。   

    （二）保守型福利体制国家的照料孩子制度   

    在保守型福利体制国家中，传统观念“看护孩子是父母的天职”根深蒂固。在这种观念影响下，母亲被理所当然认为应在家中照看孩子，国家并不承担看护孩子的责任，人们认为国家设立托儿机构和父母休假制度完全没有必

要。   

    但在这个总原则之下，保守型国家间也有所不同。卢森堡和爱尔兰都无父母休假制度，而其他几个国家都有，假期长短不一：意大利规定母亲可以休6个月的产假，这个权利也可以转给父亲；荷兰规定父母都可以休6个月的假



（但是只允许半天休假）；希腊规定父母都可以休假3个月；西班牙和葡萄牙分别提供36～24个月的休假。大部分国家的父母休假是不带薪的，挪威和意大利例外。   

    在保守型国家，用于建立托儿机构的公共基金很少。直到1990年，3岁以下去公立托儿所的孩子还在8%以下，但是几乎所有国家用于孩子看护中心的公共基金都在增长。   

    （三）社会—民主型福利体制国家的照料孩子制度   

    社会—民主型福利体制国家的观念是男女充分就业。社会鼓励妇女就业，其结果是国家对看护孩子负有一定责任。瑞典是著名的社会—民主型福利体制国家，1974年启用父母休假制度，其父母休假制度也比所有保守国家慷

慨，父亲和母亲都被允许休假18个月，可以是全天，也可以是半天；第一年父母可以享受原工资额度90%的薪水，一年后为包价支付；瑞典有大量公立托儿机构，3岁以下的孩子上公立托儿所的比例为1/3。丹麦也有慷慨的照料孩子

制度，大约有50%的年龄在3岁以下的孩子上公立托儿所，年龄在3～6岁去公立幼儿园的孩子超过80%；丹麦的父母休假制度不及瑞典优惠，但是，1994年父母休假制度有所改进。在法国，3岁以下的孩子上公立托儿所的比例为1/4，

同时，法国父母休假可以延续至孩子3岁，父亲和母亲都可以休假（不带薪）。   

    （四）前社会主义福利体制国家的照看孩子制度（在政治巨变之前）   

    1989年之前，大部分中、东欧国家是社会主义政体，男女平等在这些国家里都被写进了法律。男女平等的结果是妇女必须进入劳动力市场，男女充分就业。但是，妇女承担照料孩子的家务劳动不可避免。因此，为了促进工作

和家务两者的结合，国家承担了部分父母亲的责任。从20世纪60年代末期到现在，父母休假制度一直被采用。1966年匈牙利发起了一场父母休假运动。母亲们（后来也包括父亲们）被允许享有3年的休假，同时保留其雇佣资格的权

利。保加利亚在1970年引进父母休假制度，1971年捷克斯洛伐克采用此制度。虽然社会主义政体承认男女在所有方面平等，但看护孩子休假最初还是都直接针对母亲，后来才扩展到父亲。在波兰，父母休假可到孩子3岁，但父亲只

有在母亲正式放弃其休假时才有资格享有，而且一般父亲们都不休此假。   

    国家设立看护孩子中心在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里曾经十分普遍。1985年保加利亚3～6岁儿童上幼儿园的占93%，1986年匈牙利为78%，1988年捷克斯洛伐克为97%。年幼的孩子上托儿所的比例略低一些。1980～1989年，匈牙利2

岁或2岁以下儿童上托儿所的占8%，保加利亚3岁以下儿童上托儿所的占13%。这些数字较低的原因很简单：母亲享有优惠的休假制度，可在家自己照顾孩子。   

    （五）政治巨变之后的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照看孩子制度的变化   

    1989年政治巨变给东欧国家带来了许多变化，一些社会政策从此改变。保加利亚、波兰和罗马尼亚似乎向保守型福利体制发展；匈牙利具有向自由型福利体制发展的趋势；而斯洛伐克和捷克共和国有社会—民主型福利体制的

倾向。至于照看孩子制度，这些东欧国家的发展趋势目前还不十分明了。从总体来看，1989年以来，东欧照看孩子制度仍然比西欧宽松，但是有些国家照看孩子的条件有所下降。如保加利亚，3～6岁的孩子上幼儿园的比率有所下

降：1989年为73%，1992年降为60%；在波兰，无论是3岁以下还是3～6岁的孩子，上托儿所或幼儿园的比例都有所下降；在罗马尼亚，上托儿所的孩子比例也有所下降，但这种下降趋势在1989年之前就已出现了。这说明，在这3个

“保守型”国家中，利用看护孩子中心的情况已经出现了下降。匈牙利在政治巨变之后并没有出现利用看护孩子中心下降的情况，但匈牙利的父母休假的时间缩短了，母亲享有24周带薪产假，产假之后的带薪假期取消了。母亲可

在家里带孩子直到孩子3岁，但她们不再享有以前的优惠，她们有权再回到原先的工作岗位继续工作。再有，匈牙利政府希望将托儿机构私有化。由此可以看出，匈牙利的照料孩子制度在向“自由化”发展。   

      三、4种类型福利体制国家的妇女就业情况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公布的数字，将1970～1995年间20～45岁年龄段（因为该年龄段的妇女最有可能利用父母休假）妇女参与经济活动的比例统计作图（见图1）（注：按照该组织的统计口径，进行过正式登记正在寻找就

业机会的妇女也包括在此数字中。由于各国统计口径的不同，当对不同国家的妇女的经济活动水平进行对比时，我们必须慎重。如在许多国家大量妇女帮助做农活，或在其他家庭企业中进行无偿劳动，这些都没有包括在妇女参与

经济活动之中。）。   

    附图{D423O605}   

      图1 四种类型福利体制国家的妇女就业水平   

    由图1可以看出，在自由型国家中，如加拿大、英国、美国，妇女参与经济活动比例有着共同的趋势。1970年约为50%，此数字稳步上升，到80年代末期达75%，1990年之后，妇女参与率趋于平稳。自由型国家虽然没有父母休假

制度及公立托儿机构，但在自由型国家中人们谙熟于市场运作，产后母亲要想工作，她会通过私立托儿中心解决这一问题。例如，美国41%的3岁孩子上私立托儿机构，同时，自由型国家对待妇女参与经济活动的态度是既不鼓励也

不反对。   

    保守型国家妇女比自由型国家妇女参与经济活动的比例要低，但近20年来保守型国家妇女就业率的增长速度要快于自由型国家。一个原因是自由型国家妇女就业率的起点较高，在1970年代就达到了50%，不可能再有较快的增

长；另一原因是，一些保守型国家的照料孩子规定越来越慷慨。当然，保守型国家间也有差别，保守型国家除挪威和葡萄牙两国妇女就业率相对较高之外，其他国家妇女就业率较低。葡萄牙有着深厚的社会福利结构基础，教会占

统治地位，农业在其国民经济中占很重要的地位，与其他保守型福利国家相比，葡萄牙鼓励妇女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妇女就业被视为理所当然。挪威的照料孩子制度比任何其他保守型国家都要完善，同时，挪威的福利制度（如社

会保险系统）具有部分社会—民主型国家的特点，这也许是该国的妇女就业水平较高的主要原因。   

    在社会—民主型国家中，妇女就业率比其他西方国家都要高，1970年代以后明显上升。法国的妇女就业率比其他两个国家（丹麦、瑞典）要低，其原因可能是法国地处欧洲中部，并被那些妇女就业率很低的保守型国家所包围

并受其影响。另一原因是除照料孩子制度外，就其他福利制度来说，法国应属保守型福利国家。   

    前社会主义国家自1970年开始其妇女就业率一直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在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妇女就业率超过80%，相比而言，匈牙利的妇女就业率较低，但也在70%左右（1970年）至80%（1990年）之间。除捷克共和国

之外，所有这些国家在1989年政治巨变之后，都有些微下降。原因是在1989年之前，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的数据是合在一起的，而当时前者的妇女就业率远高于后者。   

    我们还可通过考察父母休假制度实施前后妇女就业率的变化来分析照料孩子制度对妇女就业率的影响（见图2）。将已知实施父母休假制度确切年份的国家按实施年份分为两个组别，一组是较早实施该制度的国家（1980年之

前），如瑞典、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国；另一组是相对较晚实施该制度的国家（于1990年代实施），如荷兰、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从图中可以看出，在第一组别国家中，父母休假制度的实施是在妇女就业已经占有很高的比例

之后。在瑞典和匈牙利，比例都达到或接近70%，在捷克共和国，比例达到80%。由于国际劳工组织公布的数据没有提供更早的妇女就业率数据，我们无法确定是否是因为父母休假制度的颁布实施促进了妇女就业率的上升。   

    附图{D423O606}   

      图2 妇女就业水平与先后采用父母休假制度的国家   

    在较晚采用父母休假制度的国家中，我们可以进行父母休假制度实施前后比较。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除意大利外，其他几个国家确实在父母休假制度颁布之后，妇女就业比例继续上升，而且父母休假制度也是在妇女就业率

很高的情况下才颁布实施的。因此可以认为，父母休假制度是妇女就业率的充分条件，但不是必要条件。   

      四、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对20个国家的照料孩子制度与妇女就业关系的研究，发现西方国家妇女就业水平在过去20年里都有所提高，其中在保守型国家中增长最为显著。但现在大部分保守型国家的妇女就业率仍然没有赶上西方国家。研究表

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普遍拥有较高的妇女就业率，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的妇女就业率较高，而匈牙利则较低，但几乎所有东欧国家的妇女就业率在1989年政治巨变以后都有所下降。   

    研究表明，不同的福利体制确实对妇女就业有所影响。但是，一个国家的照顾孩子制度是妇女就业的充分条件，而不是必要条件。因为影响妇女就业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首先，一个国家的主流政治观念对妇女就业起着重要的

影响。法国和挪威的情况证实了这一点，法国集保守的政治理念与更具有社会—民主倾向的照料孩子政策为一体，法国的妇女就业率比那些具有较强的妇女就业意识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同样具有较强的妇女就业意识但在照看孩子制

度方面相对保守的国家要低（如葡萄牙和挪威）。具有社会—民主理念的挪威，除了对照料孩子制度方面较为保守外，其妇女就业率比那些虽有较好的照看孩子制度但拥有传统理念的国家要高。但是，挪威的妇女就业率要比那些

既拥有社会—民主型的照看孩子制度又具有社会—民主型妇女就业理念的国家要低。其次，妇女就业水平与国家整个生活水平密切相关。在低收入国家中，必须要两个劳动者的收入才能维持标准的生活水平，东欧国家的工资收入

普遍较低，仅靠一个人的收入难以维持家计，即使妇女想留在家中照顾孩子，恐也难以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妇女就业比例无法下降。另一个因素也许会影响妇女就业的水平，即雇主和行业团体开始对看护孩子负起责任。雇主和

行业之间的协议可以对政府的规定起着补充的作用，较为突出的一点是，这些补充型措施绝大部分在公立部门中实施。最后一个明显的影响因素是一个国家劳动力市场的景气情况，当劳动力市场不景气时，妇女总是首先被考虑离

开劳动力市场的人选，这是十分重要的影响因素。   

    研究也表明，不同国家的妇女就业趋势有着聚敛的趋势。1975年，各国妇女就业情况有显著差异。在保守型的爱尔兰和荷兰，妇女参与经济活动的比例不到40%，而在社会—民主型的国家如丹麦妇女就业率最高，超过70%。经

过几十年的发展，各国妇女就业率变得较为接近。1990年代早期，在自由型国家、社会—民主型国家及前社会主义福利型国家、大部分保守型国家妇女就业率都有增长的趋势，在不久的将来，各类型国家妇女就业率可能会趋于一

致。   

   

  本文来源：《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2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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